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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行 程 目 的  

透 過 探 訪 交 流 ， 認 識 本 會 工 作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亦 希 望 參 加 者 在 認 識 到 訪 國 家

的 發 展 及 需 要 時，更 認 識 自 己 的 人 生 態 度 及 價 值 觀 等，對 自 身 的 生 命 有 更

深 的 體 會 。  

 

2 證 件  

2.1 有 效 出 入 香 港 邊 境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：  

香 港 身 份 證 （ 備 三 粒 星 者 ）  或  

護 照 （ 海 外 訪 客 ， 未 備 三 粒 星 香 港 身 份 證 者 ） 。  

2.2 有 效 出 入 到 訪 國 家 邊 境 的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：   

 特 區 護 照 、 BNO 均 可 ， 證 件 有 效 期 需 有 6 個 月 或 以 上 。  

2.3 各 類 證 件 可 自 行 覆 印 副 本 並 與 正 本 分 開 擺 放 ， 或 帶 備 證 明 自 己 屬 香 港

人 身 份 的 證 件 ， 以 備 遺 失 正 本 時 代 用 。  

 

3 集 合  

3.1 所 有 參 加 者 會 辦 理 集 體集 體集 體集 體 登 機 手 續 ， 敬 請 務 必 準 時 抵 達 集 合 地 點務 必 準 時 抵 達 集 合 地 點務 必 準 時 抵 達 集 合 地 點務 必 準 時 抵 達 集 合 地 點 。  

3.2 本 會 收 到 善 心 人 士 捐 贈 的 一 些 衣 服 及 玩 具 ， 會 於 是 次 行 程 帶 部 分 給 本

會 支 援 的 孤 兒 院 ， 在 集 體 辦 理 登 機 時 一 起 寄 倉 。  

 

4 個 人 物 品 及 裝 備  

4.1 電 壓  由 於 香 港 人 儲 電 用 品 較 多 ， 而 且 房 內 插 蘇 可 能 只 有 一 至 兩

個 ， 故 請 考 慮 帶 備 一 個 插 蘇 拖 板 ， 供 手 提 電 話 、 PDA 或 相 機

等 同 時 使 用 。  

4.2 行 李  以 輕 便 為 主 ， 可 考 慮 帶 備 輕 便 手 提 電 筒 以 應 不 時 之 需 。 所 有

利 器 如 小 刀 等 及 100 毫 升 以 上 的 液 體 ， 請 勿 攜 帶 上 飛 機 ， 但

可 放 進 寄 倉 行 李 内 。  

4.3 衣 著  因 當 地 文 化 傾 向 傳 統 ， 女 士 請 勿 穿 著 露 肩 吊 帶 背 心 。  

4.4 防 護  洗 手  -  當 地 洗 手 間 不 常 有 梘 液，請 帶 備 酒 精 洗 手 液、濕 紙 巾 等 。 

防 曬  -  帶 備 太 陽 油 、 帽 、 太 陽 眼 鏡 等 防 曬 用 品 。 當 地 文 化 即

使 烈 日 當 空 也 不 會 以 雨 傘 遮 擋 陽 光 。  

防 蚊  -  帶 備 蚊 怕 水 或 蚊 貼 ， 但 請 注 意 鐵 罐 裝 壓 縮 氣 體 的 蚊 怕

水 不 能 攜 帶 上 機 或 寄 倉 ， 必 須 帶 膠 瓶 的 泵 裝 。 蚊 子 在 清 晨 及

黃 昏 最 為 活 躍 ， 需 加 倍 小 心 。 淺 色 衣 服 較 為 不 吸 引 蚊 子 ， 長

袖 衫 及 厚 長 褲 對 防 蚊 也 很 有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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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飲 食  行 程 膳 食 都 在 餐 館 ， 份 量 足 夠 ， 無 需 帶 備 杯 麵 餅 乾 ， 亦 無 需

帶 備 瓶 裝 水 ， 當 地 多 間 大 型 超 級 市 場 均 有 出 售 。 旅 程 中 請 多

飲 水 ， 以 保 健 康 。  

 4.6 保 險  各 成 員 需 按 個 人 需 要 自 行 購 買 旅 遊 保 險自 行 購 買 旅 遊 保 險自 行 購 買 旅 遊 保 險自 行 購 買 旅 遊 保 險 。  

 

5.  基 本 守 則  

5.1 本 會 主 辦 所 有 活 動 一 向本 會 主 辦 所 有 活 動 一 向本 會 主 辦 所 有 活 動 一 向本 會 主 辦 所 有 活 動 一 向 嚴 守 法 律嚴 守 法 律嚴 守 法 律嚴 守 法 律 。 各 成 員 無 論 在 任 何 時 間 或 場 合 ， 必

須 嚴 守 及 尊 重 到 訪 國 家 的 一 切 法 律 。 個 人 如 有 任 何 觸 犯 法 律 之 行 為 ，

一 切 後 果 要 自 行 負 責 。  

5.2 成 員 與 任 何 人 士 接 觸 時 可 以 問 一 些 了 解 當 地 生 活 狀 況 的 問 題 ， 切 勿 以

個 人 或 香 港 水 平 作 出 任 何 批 評 ； 不 論 在 公 開 或 私 下 情 況 ， 勿 貶 低 當 地

人 的 生 活 方 式，勿 參 與 評 論 當 地 領 導 得 失勿 參 與 評 論 當 地 領 導 得 失勿 參 與 評 論 當 地 領 導 得 失勿 參 與 評 論 當 地 領 導 得 失，，，，不 宜 談 論 政 治 等 敏 感 話不 宜 談 論 政 治 等 敏 感 話不 宜 談 論 政 治 等 敏 感 話不 宜 談 論 政 治 等 敏 感 話 題題題題。。。。 

 

6.  其 他 注 意 事 項  

6.1 成 員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紀 律 。 留 意 所 有 活 動 不 得 對 他 人 構 成 任 何 騷 擾 。 應

持 真 誠 、 莊 重 態 度 探 訪 。  

6.2 到 訪 國 家 生 活 環 境 與 本 港 不 同 ， 請 勿 隨 便 浪 費 食 物 。 基 於 健 康 、 安 全

及 禮 貌 原 因 ， 切 勿 於 行 程 期 間 抽 煙 及 喝 酒 。  

6.3 不 宜 私 下 贈 送 禮 物 及 切 勿 直 接 以 金 錢 援 助 受 訪 者 ， 免 他 們 互 相 妒 忌 。  

6.4 為 了 避 免 引 起 混 亂 ， 在 街 上 遇 上 可 憐 的 小 孩 或 行 乞 人 士 時 ， 請 勿 給 錢

或 食 物 ， 以 免 其 地 街 童 蜂 擁 而 至 ， 產 生 爭 執 。  

6.5 切 勿 隨 意 作 出 任 何 承 諾 ： 何 時 再 去 探 訪 他 們 ， 寄 任 何 東 西 ， 如 書 本 、

物 件 、 藥 物 、 教 材 、 相 片 等 。 如 遇 特 別 情 況 ， 可 記 下 有 關 需 要 ， 交 本

會 行 程 負 責 人 。  

6.6 若 有 意 支 持 當 地 任 何 工 作 ， 請 向 行 程 負 責 人 查 詢 ， 或 探 訪 後 與 本 機 構

聯 絡，未 經 本 會 專 責 工 作 人 員 同 意，請 勿 隨 便 代 表 本 會 答 應 任 何 資 助。 

6.7 各 成 員 須 按 個 別 身 體 狀 況 進 行 各 項 戶 內 、 戶 外 活 動 。 遇 有 不 適 ， 須 即

時 聯 絡 負 責 人 。  

6.8 行 程 中 拍 攝 的 照 片 ， 在 不 貶 低 相 中 人 的 原 則 下 ， 本 會 保 留 權 利 刊 登 於

本 會 的 刊 物 材 料 上 ， 而 無 需 特 別 取 得 相 中 人 物 同 意 。  

 

 


